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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创优观摩工作指导意见 

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建筑工程综合创优观摩活动的整体质量

水平，增强活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，促进企业争创观摩工程的

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明确观摩工程申报各项程序的规范性，确保观

摩活动组织的有效性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一、观摩组织 

本意见所指的建筑工程，是指房屋建筑工程和非交通类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。 

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相关工作要求，上海

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（以下简称“市安质监总站”），

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创优观摩活动，相关区管理部门、行业协会及

企业配合实施。 

二、观摩时间 

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和质量月主题活动，上、下半年各举办

一次市综合创优观摩活动，时间定于每年6月和9月。 

三、申报范围及要求 

（一）申报范围 

观摩工程原则上应符合： 

1、本市行政区域内处于结构施工阶段的建筑工程。 

2、公共建筑类项目单体建筑面积不小于3万平方米；住宅类

项目单体建筑面积不小于8千平方米，且应为群体工程；市政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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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标段工作量不少于2亿元。 

（二）标准要求 

1、总体要求 

1）观摩工程应符合各项建设程序的管理要求。 

2）观摩工程应代表本市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、用工管理、

文明施工、绿色施工、智能营造等方面的先进水平，工程实体和

综合管理水平在全市工程中名列前茅。 

3）观摩工程应认真贯彻落实住建部和市住建委当年重点工

作的管理要求，展现行业管理新方向。 

4）观摩工程应充分展示在科技创新推动下，工程建设质量、

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效能提升，起到“可学、可看、可比”的引领

效应。 

2、专业要求 

1）观摩工程质量应达到上海市优质工程（结构工程）的评

审要求，且处于优质工程的高等级水平。 

2）观摩工程应达到市文明工地标准且状况良好，无扰民投

诉及媒体曝光，未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。 

3）观摩工程必须达到法律、法规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在用工

维权方面的要求，未发生因劳务工资欠薪投诉引发的集访、闹访

事件。 

3、施工进度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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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工程施工进度应满足观摩需求，房屋建筑工程观摩区域

应包含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，地上部分不少于2层，地下部分不

少于1层。 

2）群体类工程（不含配套附属设施）， 

在建区域单体工程数小于５个（含）的，观摩区域应不少于

2个； 

在建区域单体工程数大于6个且小于10个（含）的，观摩区

域应不少于3个； 

在建区域单体工程数大于10个的，观摩区域应不少于4个。 

3）市政类工程可观摩区域应不少于标段工作量的20%。 

四、申报程序与要求 

（一）申报程序 

1、企业根据申报工程的综合水平，经自检达到本意见所规

定的各项标准要求，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同意，企业管理大口

确认（无管理大口除外），填写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综合创优观摩

工程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，详见附表一）。 

2、工程受监监督机构应对照本意见的要求对申报工程进行

全面检查，并出具书面推荐意见。 

3、纳入大口管理的企业，由企业管理大口统一填写《市综

合创优观摩工程申报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，详见附表

二），与下属各企业《申报表》一并提交市安质监总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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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无管理大口的企业可凭《申报报》直接向市安质监总站

提出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要求 

1、综合创优观摩设置八个管理大口，分别为上海建工、隧

道股份、中建八局、中建沪办（不含中建八局）、中铁建、中铁

工、江苏沪办和浙江沪办。 

2、《汇总表》中的项目，按各管理大口自荐名次排序。 

3、每家企业每次申报项目仅限1个，每个管理大口每次可申

报项目最多不超过3个。 

4、申报落选的项目当年度不得再次申报。 

5、上半年度的综合创优观摩申报截止日为当年3月31日，下

半年度申报截止日为当年6月30日。 

6、市安质监总站根据当年申报工程情况，会同相关行业协

会及有关行业专家对工程现场进行查看，好中选优，最终确定市

综合创优观摩工程。 

7、申报项目在市安质监总站组织的现场查看时应完成主要

观摩区域施工内容的75%以上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被选定的观摩工程，申报单位应按规定要求及自定的观

摩策划方案，认真做好各项观摩准备工作，并充分做好应急预案，

确保观摩活动顺利进行。 



5 
 

2、为鼓励企业争创综合创优观摩工程参与的积极性，凡被

选定的市综合创优观摩工程，市安质监总站将以发文形式对施工

总包企业及项目经理予以通报表扬。 

3、凡有违反本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，未按真实情况申报的，

从查实之日起，暂停该申报企业两年市综合创优观摩工程的申报

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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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上海市建设工程综合创优观摩工程预申报表 

申 报 单 位  

工 程 名 称  

报 建 编 号  工 程 地 址 （附详细路线图） 

项 目 分 类 □单体建筑          □群体建筑          □市政设施类 

申报观摩时间 □6月          □9月          □其它 

该项目有无违反建设工程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 □有        □无 

工程概况（建筑面积/建安工作量、结构类型、结构层次，可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程特色简介（本工程施工难点及技术特点、新工艺及新技术采用情况、专业特色，可附页） 

 

（第一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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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设工程综合创优观摩工程预申报表 

各 方 推 荐 意 见 

施工单位 

意见： 

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施工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监理单位 

意见： 

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监理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建设单位 

意见： 

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监监督机构 

意见： 

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监督机构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（第二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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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市综合创优观摩工程申报汇总表 

序

号 
申报项目名称 

工程

分类 
推荐理由 

1    

2    

3    

单位（管理大口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               


